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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陳寗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1

電子信箱：1004546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800392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080039208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武陵高中辦理本市108年「資優教育暑期營隊」活

動，請務必將本訊息公告網站周知並轉知通過鑑定且於本

市公立國中報到之學生及家長知悉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武陵高中108年5月7日武高教字第108000464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訊息摘錄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

１、第一梯次：108年7月1日(星期一)至108年7月3日(星期

三)。

２、第二梯次：108年7月4日(星期四)至108年7月6日(星期

六)。

３、第三梯次：108年7月8日(星期一)至108年7月10日(星

期三)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科教館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通過本市108年度國中學術性向資優鑑定及創

造能力資優鑑定，並已至本市公立國中報到之國小六年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8

1080003127

■■■■■■DD     _輔導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5/16 14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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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級應屆畢業生（報名時應檢附公立國中入學報到證明及

鑑定結果通知單，正本或影本皆可）。

(四)名額：每梯次錄取150人，3梯次共計錄取450人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

１、本活動採網路報名，將依報名時間先後進行排序，報

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MN2D3RN3fBwpEcm69。

２、報名截止日期：108年5月27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止。

３、錄取名單公告：108年5月31日(星期五)下午5時公告於

武陵高中網頁最新消息，不另行通知。

(六)報名費用：

１、免費。但經錄取學生請於108年6月7日前以郵局匯票郵

寄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,000元，保證金及退款收執聯將

於各梯次活動最後一日交由學生帶回。若未全程參與

各梯次營隊或臨時未能參與者，保證金不予退回。

(１)匯票抬頭：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。

(２)寄件人：請於信封填寫國小校名與報名學生姓名，

多人郵寄請於信封內提供上述明細。

(３)郵寄地址：33059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89號桃園市

武陵高中（本市高中資優教育資源中心）收。

三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1份；詳情請參閱附件，或逕洽武陵高中

（聯絡電話：(03)3698170分機273、283；電子信箱：

wlsh20160101@email.wlsh.tyc.edu.tw。）。

四、請各國小務必將旨揭訊息透過家庭聯絡簿等各種親師生多

元溝通管道方式，通知通過鑑定且於本市公立國中報到之

學生及家長，使其充分知悉本市108年資優教育暑期營隊活

動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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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，共 3 頁

五、副本抄送本市各市立國中，請各市立國中將實施計畫公告

於學校網站首頁周知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(含附件)、本市高中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武陵

高中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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